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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 言 

 

吉林省省级公路包括普通省道和省级高速公路，是综合

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对全省政治、经济、国防

具有重要意义的干线公路。编制《吉林省省级公路网规划

（2014 年－2030 年）》，旨在按照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

总体战略部署，在全省综合运输体系发展格局、《国家公路

网规划（2013 年－2030 年）》基础上，重新审视全省省级

公路功能定位、规模结构和路网布局，对省级公路网布局进

行调整和完善，并与国家公路网共同构成布局合理、功能完

善、服务广泛、安全可靠的全省干线公路网络体系，指导全

省公路网科学发展，满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社会

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。 

本规划是指导未来吉林省省级公路网发展的纲领性文

件。规划范围是吉林省全域，规划期为 2014 年～2030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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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规划基础 

（一）发展基础 

经过多年发展，吉林省公路网获得了长足进步。截至

2013年底，全省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94218 公里，其中高速公

路通车里程达到 2326公里，二级及以上公路里程达到 13242

公里，占总里程的 14.1%。全省国省道通车里程达到 13600

公里（新调国道未纳入），国省干线中二级及以上公路比重达

到了 77.1%。国省干线公路的快速发展，显著提升了吉林省

公路交通发展水平，有效支撑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。 

当前，吉林省公路交通仍处于网络完善与结构优化的关

键时期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公路的规划建设推

进，现有省级公路网规划不能完全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

现代化建设的需要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一是服务范

围不够广泛。重要边境县市节点、口岸还没有实现高速公路

连接，部分重点乡镇、旅游景点、产业园区、交通枢纽等重

要节点未能以干线公路有效连接；二是部分省际通道没有实

现干线公路对等衔接，省际间尚有高速公路和普通干线断头

路；三是个别相邻县城间还存在无普通干线连接的情况；四

是没有建立起与省级路网功能相一致、事权及支出责任清晰

的省级路网体系。 

（二）发展形势 

未来一段时期是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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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，吉林省将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、优势资源开发、区域一

体化和协调发展、新型城镇化及构建综合运输体系等方面加

快发展。未来 10到 20 年，全省经济发展状况、产业格局和

城乡面貌将发生深刻变化，人民生活水平将显著提升，从而

也将对公路交通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，主要表现在： 

1．实施“五大发展”战略，支撑全省经济发展、保障

和改善民生，迫切要求提高干线路网总体供给能力和覆盖水

平，提高交通公共服务能力。 

2．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，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，要

求完善干线公路网络，进一步增强公路交通的供给能力。 

3．推进长吉等区域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战略，促进城

乡统筹发展，要求提升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和强化城镇间的

交通联系，并确保市际、县际公路的畅通。 

4．开发优势资源，大力发展旅游业，要求构建便捷安

全的干线路网体系。 

5．发展对外贸易、参与东北亚经济合作，要求畅通对

外运输通道，加强省际联系及与口岸的衔接。 

6．构建综合运输体系，要求发挥公路的集疏运和衔接

功能，加强综合交通枢纽的进出能力，进一步强化干线公路

在综合运输网中的作用。 

7．保护生态环境，提高公路交通可持续发展能力，要

求发展绿色交通，走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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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．应对国防安全和重大自然灾害、社会突发事件，要

求提高公路网的可靠性和应急保障能力。 

二、指导思想及目标 

（一）指导思想 

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

精神，以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为宗旨，服务

于区域经济和城镇化发展、对外开放、国家安全和可持续发

展战略，以提升“三个服务”能力、增强公众机动性、加快

构建综合运输体系为方向，以长吉一体化、推进特色城镇化

为依托，结合国家公路网规划和省高速公路网规划，按照“立

足现实、着眼未来，注重效率、兼顾公平”的方针，研究和

制定功能明确、层次清晰、结构优化、规模适度、布局合理、

服务高效的省级干线公路网，为吉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

力的支撑和保障。 

（二）规划原则 

一是服务大局。按照我省总体发展战略、区域产业发展

布局，以及经济社会、综合运输、土地资源利用、生态环保、

节能降耗等全局性要求，统筹规划通道资源，充分利用既有

路线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，合理避让环境敏感区和生态脆弱

区，处理好公路交通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关系，合理布局省

级公路网络。 

二是突出整体。铁路、航空、公路和水路等交通运输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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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是统一整体，国道、省道、县道和乡村公路构成完善公路

网络。省道调整既要注重自身结构布局，也要注重各种运输

方式有效衔接和公路网络整体运输效率，提高对外通道的连

通性，形成完整国际省际运输通道，拓展对外开发开放空间，

构建层次清晰、功能完备的干线公路网。 

三是体现均衡。结合各地区交通运输发展实际，既要满

足经济相对发达区域对提升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、完善服务

质量的需要，实现路网供给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

应；更要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

求，注重提高落后地区的干线公路覆盖率，为其进一步加快

发展创造条件。 

四是确保可行。立足于国家和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交通运

输发展实际，合理确定干线公路网络总体规模，充分考虑环

境、土地、资金等因素，注重规划期内实施的可行性，力争

把握需要与可能。 

（三）规划目标 

吉林省省级公路网规划的目标是：在国家公路网规划基

础上，进一步强化省内干线公路网络布局，衔接周边国家、

省（区）干线公路网，构建综合运输体系，区域中心城市、

重要经济区、城市群内外交通联系便捷，国防和应急保障能

力增强。实现省会辐射地市、省际充分连通、县县高速覆盖、

景区口岸通达。省会至各市（州）政府所在地、市（州）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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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（市）、县（市）到县（市）之间，以及至主要旅游景点、

机场和铁路枢纽、口岸均以国省干线连接。省会长春至市

（州）政府所在地可当日往返，东西部县市间可当日到达。

形成布局合理、功能完善、服务广泛、安全可靠的全省干线

公路网络，全面适应我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。其中： 

——高速公路连接全省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

所在地及现有省级重点镇；连接重点景区和重要边境口岸，

构筑“山水旅游通道”和省际运输大通道。 

——普通干线连接所有县（市、区），相邻近县（市、

区）间基本实现便捷连通。强化干线公路对中小城镇的覆盖

水平，加强综合运输体系衔接，连接所有机场和铁路枢纽，

连接所有边境口岸、重点景区和国防设施。 

三、规划方案 

省级公路网总规模 5787公里，由 1447公里的省级高速

公路和 4340 公里的普通省道构成（详见附表）。 

（一）省级高速公路 

规划总里程约 1447 公里，由 2条省会放射线、1 条环线

和 8 条联络线共 11 条路线组成。 

    1.省会放射线（2条） 

长春至长白、长春至太平川。 

2.环线（1 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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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经济圈环线。 

3.联络线（8条） 

牡丹江至延吉、龙井至三合、延吉至龙井、辉南至临江、

营城子至东丰、伊通至开原、通化至沈阳、白城至洮北。 

（二）普通省道 

规划总里程约 4340 公里，由 2 条省会放射线、12 条北

南纵线、5 条东西横线和 1 条省会环线、19 条联络线共 39

条路线组成。 

1．省会放射线（2 条） 

长春至吉林、长春至双辽。 

2．北南纵线（12 条） 

绥芬河至东清、穆棱至长岭子、天池南至长白、漫江至

临江、石人至通化、永吉至新宾、辉南至三道沟、烟筒山至

辽源、那丹伯至小四平、齐齐哈尔至大安、扎赉特旗至突泉、

安广至通辽。 

3．东西横线（5条） 

舒兰至陶赖昭、九站至王府、其塔木至太平川、松江至

露水河、天池西至北岗。 

4．环线（1条） 

长春经济圈环线。 

5．联络线（19条） 

复兴至分水岭、汪清至东宁、珲春至沙坨子、三道湾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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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井、和龙至南坪、和龙至崇善、敦化至凤凰山、蛟河至凤

凰山、和平营子至天池北、舒兰至大口钦、桦甸至朝阳山、

秦家屯至八面城、四平至杨木林子、松原至哈尔滨、镇赉至

莫莫格、舍力至乾安、前七号至太平川、洮南至向海、通榆

至向海。 

四、规划实施 

（一）实施方案 

1.建设需求 

普通省道：规划里程 4340公里，其中：利用原省道 3421

公里、县道 577 公里、乡道 218 公里、村道 19 公里，专用

公路 5公里，断头路 100 公里。目前，达到二级以上技术标

准的路线约占 48.6%。按照未来规划期末全部达到二级以上

技术标准测算，需新改建 2231公里。 

省级高速公路：规划里程 1447 公里，目前已建成 492

公里，在建 127公里，待建 828公里，占总里程的 57.2%。 

2.实施安排 

预计到 2015 年底，普通省道二级以上比重达到 50%，省

级高速公路新增通车里程 77 公里。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将加快

普通省道改造，到 2020年，二级以上公路比重力争达到 70%

以上。有序推进对加强省际、区域和城际联系、有利于新型

城镇化、沿边开发开放的省级高速公路建设。到 2020 年，

省级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力争达到 800 公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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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实施效果 

1.干线路网密度处于全国平均水平。调整后，我省国家

公路和省级公路总里程约 17330公里（规划高速 5602公里，

普通国道 7388 公里，普通省道 4340 公里），密度为 9.2 公

里/百平方公里，略高于处于全国 9.0 公里/百平方公里平均

水平。其中：省内国家公路 11543 公里、密度 6.2 公里/百

平方公里，明显高于全国国家公路 4.0 公里/百平方公里的

平均水平。 

2.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。国省干线公路共同构成了覆盖

县级以上城市、吉林八景等重点景区、岔路河中新食品区等

重要产业园区。省会长春至市（州）政府所在地全部实现高

速公路连接，所有县（市）均通高速公路。具备条件的相邻

县（市）全部实现干线公路连接，国省干线连接了省内所有

口岸、机场、铁路枢纽，有利于促进综合运输体系构建和现

代物流业发展。 

3.有效促进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。强化了干线公路对

中小城镇的覆盖水平，县级城市节点至少拥有两条干线公

路，形成了多中心辐射格局。覆盖了全省 90%以上的乡镇（20

公里范围内，按时速 40公里/小时，半小时可进入国省干线

公路网），并覆盖了省城镇化规划确定的所有重点乡镇。加

强了对贫困县（市）、沿边境县（市）干线公路连接，干线

公路密度明显提高，为全省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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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有效保障。 

4.有力支撑国防和边防建设。沿边境一线公路、迂回公

路基本实现了干线公路连接，增设了部分战略性运输通道，

对于提升军事交通机动化水平和快速投送能力，加强国防和

边防建设具有重大意义。 

普通省道网建成后，将与国家公路、省级高速公路共同

构成功能完善、层次清晰、结构优化、规模适当、衔接顺畅、

运行可靠的省域干线公路网络，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

提升和民生改善。 

五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与其他相关规划的衔接。省道网规划的未来

改扩建公路需占用一定的土地资源，部分路段可能会通过各

种环境敏感区域，同时也将对地方经济和城市发展、产业集

聚等产生积极影响。因此，规划经省政府批复后，应将主要

内容纳入土地利用、环境保护和各区域总体规划中，并尽快

开展线位规划，控制路线走廊，确保规划实施。加强与城镇

体系规划、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其他运输方式相关规划的衔

接，各市（州）应在本规划基础上，开展农村公路规划调整

工作，推进各层次路网协调发展。 

（二）逐步建立公路建设养护管理保障机制。在国家事

权及支出责任尚不明确，相应建设养护管理体制尚不完善的

前提下，采取以下模式进行公路建设养护管理。一是高速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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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采取“省地合作共建，全省统一运营”的高速公路建设运

营管理体制。地方政府完成征地拆迁后，再行开工建设。对

应 PPP模式，建立省、地、县共同补贴机制。二是普通国省

干线公路采取“省市县共建”模式。市、县政府为干线公路

建设责任主体，负责组建项目法人，做好前期工作以及征地

拆迁、工程实施、建设资金筹集等工作；省级相关部门负责

干线公路建设行业管理，并按照标准定额安排补助资金。调

增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（包含新增普通国道、2008年调增的普通

省道、此次调整新增普通省道）原则上仍维持原来的养护管理方

式，待国家明确事权和支出责任及建设管理体制后，再进一

步明确建设养护管理责任。三是农村公路建设、养护继续实

行“以县为主，省市补助”的模式，县级政府是农村公路建

设、养护和管理的责任主体，负责筹集建养资金。省对纳入

年度建设计划的项目，按照标准定额安排补助资金。 

（三）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。在省级公路网建设中

要集约节约利用土地等资源，降低对环境影响。跨江河路线

尽可能与铁路、城市轨道等交通方式共用线位；尽可能利用

既有设施扩能改造，多方案比选、合理布线，少占土地、占

补平衡；尽可能避免对生态功能区的分割，减少对生态脆弱

区、环境敏感区的影响，实现从事后治理向事前规划和保护

的转变。 

（四）加大路网科技信息化建设力度。推进国、省干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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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网络信息化、智能化建设，加大投入力度，逐步完善出

行信息服务、应急安全管理、交通量调查等信息系统，提升

路网服务水平。 


